TS AR FERAE R T
1142 B HE %3 %3615

BOH A R ERFERRF LT
FE_ANIT A PRk
romoo IR
[
T2 < é%ﬁ'@“ﬁ-}jﬁ X E;’),\ﬂ)g 17 0 3

E NI A ok E

FAFEARFHFAERFIRNEFEL > BRAFETARFLIILED
P12P AR ERGFAAFEERT TS 113E R TR F 5308835
g BB A AT

L <

i

- RBRAREFL D ZFRIZEIBT AT ETERPRER
PHZZ o NEATR T FF PELZ I 0 4k~ BTt o
2R PR2ERTIEEL o BHIRTERIEE B2
FITEZ2% IR F2HRETF P2 o X §F AT B RA
W HEF2RBFRFT2L0s o SEWREFEE ~F0F >
HERFERAIAGFTL 2 BHRAFFRET AR &



I

ii /5@@3; A
{8 Bi%%ﬁﬁm’u %@?%iﬁ?ﬁﬂﬂ?o?%
FATRTPIEERTEIE S ORY S RS L RBRE
; E}'ﬁ ’X@;Lpﬁ ERER A SESICIPE S ERSE N B -?—{pi:r—* 2
dfﬁ’ﬁ%;‘;ﬁfﬁ% i\‘L’p'u\viﬂﬁ/‘d'ﬁ B 25w
20 RNEFWE 5240523~ %Mﬂ&\4éhﬁi\ %2
B FIEA UG o PR LR TARTE
o AR FEF30FEL1ARF P2 oo B AR E T
EEBREARII4EDS? 12p T113#F B &R F % 3088350
%“iﬁTﬁﬂﬁij P BRATRP EERI0P P ERE
PRz PFERFTREBREED A X3 E ) 3 AN S
ﬁiﬁﬁﬁjm4°5*“ﬁﬁ*jﬁh ERELFF AP
,zLAWAﬂ:ﬁ*ﬁE%fﬂé*i PR E A AT
R ERFREF LT 2 T RIEA A SRR
KR
/_,f.

m ‘ﬂir 3*

%inﬁﬁﬁ’T%—”E#% LR o PRI
2 H300E 2 18 A FFe2 170 %138 ~ % 1760% 2R 24P
A/EF o ¥a% S AP o
BPRRA g kL RYE g ,ﬂﬁ&i}};ﬁfz{ Pg}%f&hmi\aét._
2ERBERE FFRF R ARMERL AR BR A
%Eﬁﬂﬂi%%ﬁﬁwt%hiﬁlﬁngﬁmmgi,%g
SEfPRE BT &G AR JHERELNGR > B2
%*oﬂ%‘i%ﬁﬂﬁﬁﬁﬁﬁ’ﬂﬂﬁﬁ?%@
W*’ﬁ1§ﬁ§%ﬁ£%@%ﬁ
S

p
ERCRRE SR E F R AU F



BBl ARG~ F A2 He JIZ A E > i

2P FE ez FEAEIHER PRV B2
FLFEFR2E TG P o FudlRELS > T FEA > T
L2 H BTG Y SRR ST AR
EHEE O REV R RPBERTZE 0 0 REZKRA
FREANZEE N2 BEFF TR ZHEZAT
B4 BT P 2 D L ded SR HAESIHFD P R A
CEE BEEBHFAAFTE L L L BRI HE
TR ST A ERESZNED I E A
frem A%z ¥ Ai) RRERLEZE RBLE &
Tkgz s REZEWPELTIFRAELPERGFIZNE
g s

RAERE > RFILL 2 0 B A
”“H‘ﬁﬂ‘ LRZe  WEM

512208 5 %> ﬁ/ﬁ;ﬁ’i% M- B 2 e =
-iﬁﬁ’ ol g2 HFE o X BAINF LD o it
LRpRE EAEGHAPMERIE A RGS  R
fo TR AR R FEA P FRELARS 0 R IR
/§%52n+‘%122n$%1 BT Girs 2 H X2 'é’ifn‘,
BAEATe T2 & %% ﬁ&ﬁw—&@gﬁ”,ﬁ%
B L2 /‘””E{P”Lr +
—"IFJZZ»'KP&}@ é‘;ﬂ’,l‘/\,;
'——ﬂ” ¥

i

l\\
/w
N
3
-
B
> Y =

W%wa o fud BARARH ARG J]Ate 2
2 F o

=4h

(CApst A R EFH RN AP FL LY B2 2 R00E R T

HF 5601365 FEHE R I7 *{?3& RN 5 A I
EL ’ \
F%.l

,@1;@&4’\ Ay A uﬁ};;ffﬁ)gu N (Tﬁ_@_, _—%) ~ 37
* LR L“é“%ﬁﬁwwjVVf%%&%Jyfwﬁzﬁfﬁ
P S ARRAEN T aII3E R P F 5 308835 B i



SRELE (THALHATE) £18 o A TR 7 AN
11327 19p s LA Z 3k A Z PP REFLEL o 3
LA Z]13840 10p MR A M BRA 5B RA 24
Bl T H 3 o I Med 3Tk A F0]13&30 25

CATRGRRMP G I RRA SRR 2R SRED 34T
%mﬁ@&’ﬁ%u##oﬁ%%%&%w%&“ﬂﬁiﬁ
TG AT H B RA B2 Al13E B PR T § 3354250
TR AR AIRGEEENII3E67 21 A K EHEFE 2R
W EERFRATAEA SATRER FETRD ?‘??flf

~

\d

£&4W Aell13# B 71 F 5 121784505 O F 7353 4134
ikﬁﬂmﬁG—Zhhﬂﬂﬁiﬁ%'iﬁf%-;h i 4
"P#Bﬂ‘& PP ERAFRGT AP EERA T2 M”‘HS
£ R DT 5 1280050E& ﬁ%%é%%ﬁi@ﬁﬂmﬁw

3
260 H o~ FAREFEEIEL ) BEFRERA VA AGESY
Ly Ao P BB XA F2 Aell4#E R PR F 5166435075
FRaretlRETENI4E17 23p & » s EREE 294
lﬁ’;oﬂéiwrj-f Rich iz e s ZRER \Pi’zkr;z%iﬁ

Fred 2 3 F HRF LS v Rk EP B3R F’ﬁﬁi
BB s HFERE 2o EARFE S f :

(3@@%&@@&%5%%@%@%%&4wp’EEVA%&
RAHNTHPES T AR A RE Y EREF £ T
%ﬂﬁﬁ' B A TR B R T AN RFIREHRLRE

ﬂf# ’ KT,z’c Eulg }a Fog ek o A 1F x-ﬁ'—]‘_gy_xﬁj AR R A
xﬁéﬁﬁé ﬁ%mﬁkwﬁﬁraﬁﬁﬁwﬁ £%
TERFEEEL GG AL A eI AL HRTS 0 AR
TRHEA LT A (A AR AZEN ARG

31;) p-,—;:liﬁ'jg ai”:f Fﬁ%\ M Ig_ ;}I,g_.-—-\ R 7}-\,4331‘?%
CE g B R R AN R AR AR T
TMARFR 22

L’rjﬁ TE 2 B PE R ff;‘&;é * B o jﬁ ;
A TR A P 5
FEE ‘éwdﬁﬁﬁﬁﬁmﬁ%ﬁﬁmfubw\ =§4103# ~ 109

—



#1128 £3XHE R HARFIOAL K iz 2375 A
L1345 2 7 443 3354204017 % 5 & ' f R 16:38 /5 5 4t
TR ek et 103# ~ 107# ~ [12# £ 3 2 i A E?Jf)’r*i
S=P Nl x? e &% AxlldE R j"‘i”‘ % 121784544 7
& RIE R T M A se 1049 1058
1064EE > 11045E ~111# ~ 113 210k HER A M A *f% ’%i’a#\
XHEPEI AMelldE R THF 516643501 78 7 %
R ARG E & R ***?&0&& ~ 108 ~ 111# £ 4
THEZRAMANG FI03E RIS NERERLHH = 4
L%Qa*@?/ E*m“?iwﬁ#%%% £ A
R FHEAXFER a7V R i A "/T‘;},\IH—IE’—E [ES
AP UL REZFT AT **%WW'M#B;JM”T’&
HEEE (L AERFETES - All3e B PR T ¥ 33542
BHES s Al R TR F F 12178453 7% ~ ~fx113
ERIHAPFT F128005LR 75 ~ ARl4E R THF %
166435544 7 % 2 3 #1384 7 B3t \"-"’“r?'E:‘gr*\??‘ KA
ME G AT REIERBERE > Bk g

f’]‘ ’ "_'ﬁj‘_

&

3B EE AR ;pﬁﬁﬁéﬁzﬁﬁ%4ﬁﬁfi&&ﬂﬁ
2 'Err RE A REF o pFHLER TR RATE

#hizw ,]*u faorrom RH Y IR Bk BiR AT
ﬁq'ﬁ?&g%ﬁ%‘Eﬁpﬁﬁg 3 ERFER T RH 2 R £
o BRAT B’k#\/TLux\ % P71 zﬁ'—ﬁf’—"—fﬁFg)%“/‘rj s
é&ﬁﬁwﬂfrﬁﬁéﬂﬁﬁiwa$dvﬁi W T
o RH AR R A E H R A R A ETR R S B
&Aiﬁ AR B A A B BRI S T
2o e RN AT RHROAEER FA TR ALY
el A ?$lﬂfﬁ%4'“#m~ﬂ%”1@’?U“ & 4 17
i FD21E R 138 ~ $122i5 % 2}?%% T[T E LA
Lk e PARFF 2R REE L ﬂ%@mﬁﬂ
B ¥ IRRA - aﬁilﬁafgﬂ\%&:}%‘fﬂvrﬁﬁ 45T f ﬁ;ﬁ&
TEF DR R o Bab A ro RH EEINK-R B R A m

.—\\

-]



FAE EA R F R R R A RH L RE
B ENBRAR I AT RE o AR KGR IR R
HNETHNGHEBRANE L B2 ERAAEFF ETLT o
A o Ap¥ A ﬁ»”*;ﬁl‘?iA TR 2t A T RE S F B
WHEFEER PET G F VR

Bt ot Bk A2 B2 b 2 E2 RBRATF A T K

—_—

HAafF2d Al EHF bl iod > T REFIEGT A
Wy DR AV HRA R REF KA AP LS
£ A4 ’Tﬁ“ﬁ%\' oot RE FERFINFEEZEPRE R T A
EF o RRE o pFRF UL 0 s EEd > B K
¥ oo
B AR R R
REFHIE 524005 2.4% 37 :
FEACd 2 oo
v e EN & 114 =& 7 3 4 p
REF - 2 F g
P RGERRAIES o
‘l’lt"fﬁ'ﬂ\i\- T4
it 7 ATE R, OOf‘u o
“ if” A ®] 114 = 7 . 4 2

\

N\
w5
o
)
%\4(1-
/ﬁ}
(¥
(e
hin
o
s
=
9
-
¥
“,4?5
A—i—-
e
i
3=
__.\

S
Mo | BORA | FE A wH LA RO & &%
5L (%5 5075 ) oo Ard W
1 | #% | 38k (s LEZAYAF L L 187, 032~
'
(2000000000 )
2 | HEE | BEE |FTEAZRR LSS 205, 276 ~
(AG00000000)
3 | BEE | Bk (AL EF ELF100% 491, 214 ~
7 —"/—\:?—r“é:%
(AGA0000000)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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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61號
異  議  人  謝瑞光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棟源  
            林芊岑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12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另本件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胡光華、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林淑真，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保單旨在年老病重及罹癌時而增加共同生活親屬負擔，為醫療需求，非藏財避債之意圖。異議人於25年前所購買保單時，係夫妻倆工作穩定及身心健全，未買房產和其他投資，故有餘力負擔保單支出經費，純為避險及防癌醫療用。異議人之保單理賠合約部分，因不符當初保障內容，故近幾年醫療均無法申請項目。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6013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返還借款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2月19日對南山人壽、新光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南山人壽於113年4月10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新光人壽於113年3月25日以民事異議狀陳明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4年1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9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7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4年、105年、106年、110年、111年、113年共10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8年、111年共4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除103年度1次執行就異議人對第三人正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之債權核發移轉命令外，其餘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可知異議人除投保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系爭執行事件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執行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之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記載請求執行金額），明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其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並自承未就附表所示保單請領醫療給付，可知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亦見附表所示保單解約金顯非要保人即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家屬平時維持生活所需之收入來源，非屬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所規定應酌留或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範疇。再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既享有全民健康保險，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難認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謝瑞光

		謝瑞光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187,032元



		2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00000000）

		205,276元



		3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100%終身壽險
（AGA0000000）

		491,214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61號

異  議  人  謝瑞光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棟源  

            林芊岑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

月1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12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另本件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

    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胡光華、相對人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

    更為林淑真，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

    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

    ，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保單旨在年老病重及罹癌時而增加共同

    生活親屬負擔，為醫療需求，非藏財避債之意圖。異議人於

    25年前所購買保單時，係夫妻倆工作穩定及身心健全，未買

    房產和其他投資，故有餘力負擔保單支出經費，純為避險及

    防癌醫療用。異議人之保單理賠合約部分，因不符當初保障

    內容，故近幾年醫療均無法申請項目。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

    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

    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

    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

    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

    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

    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

    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

    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

    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

    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

    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

    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

    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

    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

    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司

    執字第6013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

    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

    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

    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返還借

    款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

    113年2月19日對南山人壽、新光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南

    山人壽於113年4月10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

    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新光人壽於113年3月25

    日以民事異議狀陳明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2、3所

    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

    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

    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

    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

    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

    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

    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萬榮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清

    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4年1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

    。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

    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

    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

    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

    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

    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

    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

    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

    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

    ）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

    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

    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

    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

    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9年、

    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

    紀錄表記載103年、107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

    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宗

    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4年、105年、106

    年、110年、111年、113年共10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

    償任何金額；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宗卷附債

    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8年、111年共4次

    對異議人財產執行，除103年度1次執行就異議人對第三人正

    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之債權核發移轉命令外，其餘

    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可知異議人除投保保單之解約金外

    ，並無其他顯在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

    行債權（見系爭執行事件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

    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本院113年

    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執行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

    號執行卷之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記載請求執行金額），明顯高

    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有價

    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

    所示保單為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

    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

    相關醫療單據證明其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

    議人並自承未就附表所示保單請領醫療給付，可知異議人就

    附表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所示保

    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

    。亦見附表所示保單解約金顯非要保人即異議人與其共同生

    活家屬平時維持生活所需之收入來源，非屬強制執行法第52

    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所規定應酌留或不得為強制執行之

    範疇。再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

    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既享有全

    民健康保險，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難認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

    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

    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

    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

    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

    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

    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所為執行手段尚無

    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

    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

    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謝瑞光 謝瑞光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187,032元 2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00000000） 205,276元 3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100%終身壽險 （AGA0000000） 491,2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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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謝瑞光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王棟源  
            林芊岑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12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另本件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胡光華、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林淑真，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保單旨在年老病重及罹癌時而增加共同生活親屬負擔，為醫療需求，非藏財避債之意圖。異議人於25年前所購買保單時，係夫妻倆工作穩定及身心健全，未買房產和其他投資，故有餘力負擔保單支出經費，純為避險及防癌醫療用。異議人之保單理賠合約部分，因不符當初保障內容，故近幾年醫療均無法申請項目。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6013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返還借款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2月19日對南山人壽、新光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南山人壽於113年4月10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新光人壽於113年3月25日以民事異議狀陳明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4年1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9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7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4年、105年、106年、110年、111年、113年共10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8年、111年共4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除103年度1次執行就異議人對第三人正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之債權核發移轉命令外，其餘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可知異議人除投保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系爭執行事件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執行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之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記載請求執行金額），明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其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並自承未就附表所示保單請領醫療給付，可知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亦見附表所示保單解約金顯非要保人即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家屬平時維持生活所需之收入來源，非屬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所規定應酌留或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範疇。再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既享有全民健康保險，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難認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謝瑞光

		謝瑞光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187,032元



		2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00000000）

		205,276元



		3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100%終身壽險
（AGA0000000）

		491,2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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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謝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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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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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芊岑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等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2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12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另本件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胡光華、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林淑真，並據其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自應准許。均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保單旨在年老病重及罹癌時而增加共同生活親屬負擔，為醫療需求，非藏財避債之意圖。異議人於25年前所購買保單時，係夫妻倆工作穩定及身心健全，未買房產和其他投資，故有餘力負擔保單支出經費，純為避險及防癌醫療用。異議人之保單理賠合約部分，因不符當初保障內容，故近幾年醫療均無法申請項目。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6013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0883號返還借款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2月19日對南山人壽、新光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南山人壽於113年4月10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新光人壽於113年3月25日以民事異議狀陳明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編號2、3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1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於113年6月26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併案債權人即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與異議人間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114年1月2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與併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　　

　㈡復按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即異議人對於所繳納保險費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債權人可對之聲請執行，基於強制執行制度之規範架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尚不得以保障債務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權為由，排除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實現其債權。再者，考量商業保險乃經濟有餘力者才會投入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即異議人名下所有財產（含動產、不動產及其他金錢債權等）為其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之總擔保。換言之，本件異議人名下對附表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為異議人責任財產範圍，為其所有債務之總擔保，除依法不得扣押者，債權人即相對人自得持執行名義對之強制執行。另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9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7年、112年共3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4年、105年、106年、110年、111年、113年共10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宗卷附債權憑證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103年、108年、111年共4次對異議人財產執行，除103年度1次執行就異議人對第三人正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之債權核發移轉命令外，其餘執行均未受償任何金額，可知異議人除投保保單之解約金外，並無其他顯在有價值之資產可供執行。本件相對人所憑執行債權（見系爭執行事件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3542號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21784號執行卷、本院113年度司執助字第12800號執行卷、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6643號執行卷之強制執行聲請狀所記載請求執行金額），明顯高於附表所示保單預估解約金價值，異議人又無其他顯在有價值資產足供清償執行債權，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自有其必要性。復衡以異議人並無提出任何就附表所示保單申請保險理賠之紀錄，異議人亦未能提出相關醫療單據證明其有急需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金給付，異議人並自承未就附表所示保單請領醫療給付，可知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尚無請領保險給付之情事，即可認附表所示保單非維持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在生活亦無積極仰賴附表所示保單之情。亦見附表所示保單解約金顯非要保人即異議人與其共同生活家屬平時維持生活所需之收入來源，非屬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所規定應酌留或不得為強制執行之範疇。再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異議人既享有全民健康保險，終止附表所示保單難認將使異議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況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異議人終止附表所示保單前，本無從使用，故預估解約金亦難認係屬異議人或其共同生活家屬維持生活所必需。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異議人所有之附表所示保單為執行，難認執行手段有何過苛、違反比例原則之情。

　㈢綜上所述，異議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現非有賴附表所示保單維持生活，本院民事執行處將之扣押，所為執行手段尚無過苛，且符合比例原則，於法核無違誤，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附表所示保單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謝瑞光 謝瑞光 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 （Z000000000） 187,032元 2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 （AG00000000） 205,276元 3 謝瑞光 謝瑞光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100%終身壽險 （AGA0000000） 491,214元 



　　　　　　　　　　　　　　　　



